
济宁医学院实验室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询价函(三次)
尊敬的供应商：
　  根据我院教学科研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以“询价采购”的方式确定一家具备医疗垃圾无害化处理资质的公司，为我院太白湖校区、任城校区、高教生活园三个校区的实验室废弃物进行回收处置，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 具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经营许可证；
2、 具备市级及以上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3、 供应商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

4、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 提供的资格、资质文件和业绩情况均真实有效，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注意事项：
1、2019年4月17日中午12:00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做出一次性书面报价。该报价一经认可，即为签约的合同价。
2、签约方的报价函将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3、合同期限：一年
4、各校区实验室废弃物产生情况如下： 
	序号
	校区
	固体废弃物
	液体废弃物

	1
	太白湖校区
	约500kg/年
	无

	2
	任城校区
	约600kg/年
	约5000L/年

	3
	高教园
	约200kg/年
	约1000L/年


3、 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具备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医疗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或者设备，具有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技术工人。
2、成交供应商运送医疗废物、废液，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使用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的专用车辆。医疗废物专用车辆应当达到防渗漏、防遗撒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
3、成交供应商应当至少每2天收集、运送一次医疗废物并做好交接、记录，遇到特殊情况，根据学校要求及时到学校回收实验教学废物、废液，并负责医疗废物、废液的贮存、处置。
4、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废弃物和废液进行处置，确保无害化处置，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报价方式：

1.各供应商收到本询价函后，需在报价截止时间前将报价材料发至jnmczbb@126.com电子邮箱或密封报价材料送至学院太白湖校区办公楼123房间。报价材料内容包括：营业执照影印或者复印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件影印或复印件、报价单影印或复印件，以上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
2.自行制作报价单，固体废弃物按照kg/元报价，液体废弃物按照L/元报价，报价需含运输、处置、税金的一切费用，按照当月3个校区实际处置量据实结算。
五、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出具正规有效发票，按月结算。
六、履约保证金：为保证服务质量，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向学院交纳2000元的履约保证金，合同期满无违约行为，7天之内无息退还。 
七、评标标准：满足要求，低价中标。
八、投标电话：0537-3616129   杨科长
九、咨询电话：0537-3616208   屈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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